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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存量房交易办证相关税费一览表 

五、单位销售不动产 

5.1 销售方涉及的税费 

税种 类型 计税方法 政策依据 

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转

让其 2016 年 4

月 30日前取得

(不含自建)的

不动产 

可以选择适

用简易计税

方法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

得不动产时的作价)÷

（1+5%）×5%征收率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公布〈纳税人

转让不动产增值

税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4号) 

选择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

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9%）×9% 

一般纳税人转

让其 2016 年 4

月 30日前自建

的不动产 

可以选择适

用简易计税

方法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5%）×5%征收率 

选择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

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9%）×9% 

一般纳税人转

让其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

(不含自建)的

不动产 
适用一般计

税方法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9%）×9%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公布〈纳税人

转让不动产增值

税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4号) 

一般纳税人转

让其 2016 年 5

月 1 日后自建

的不动产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9%）×9% 

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取得

(不含自建)的不动产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

得不动产时的作价)÷

（1+5%）×5%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自建的

不动产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5%）×5%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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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续表 1 

税种 类型 计税方法 政策依据 

城市维

护建设

税 

实际缴纳

增值税的

情况下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

税额计征，税率按市

区、县城镇、其他分

别为 7%、5%、1%

（2023.1.1至

2027.12.31期间减

半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

法》；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 2023

年第 12号）。 

教育费

附加 

实际缴纳

增值税的

情况下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

税额计征，费率为

3%（2023.1.1至

2027.12.31期间减

半征收；月销售额不

超过 10万元或季度

销售额不超过 30万

元免征。） 

《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

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48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 2023

年第 12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政府

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

12 号）。 

地方教

育附加 

实际缴纳

增值税的

情况下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

税额计征，费率为

2%（2023.1.1至

2027.12.31期间减

半征收；月销售额不

超过 10万元或季度

销售额不超过 30万

元免征。）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地方教育

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闽政文〔2011〕

230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 2023

年第 12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政府

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

12 号）。 

印花税 

签订房屋

产权转让 

协议（合

同）等 

按产权转移书据所

列金额（不含列明的

增值税税款）计征，

税率 0.05%（小规模

纳税人、小型微利企

业 2023.1.1至

2027.12.31期间减

半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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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续表 2 

税种 类型 计税方法 政策依据 

土地

增值

税 

评估扣除：成交价

或评估价扣除重

置成本价×成新

度折扣率、地价

款、相关费用、转

让环节税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

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

字﹝1995﹞48号） 

 

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级

数 

增值额与

扣除项目

金额的比

例 

税

率 

速算

扣除

系数 

发票扣除：成交价

或评估价扣除发

票所载金额并从

购买年度起至转

让年度每年加计

5%扣除(对纳税人

购房时缴纳的契

税，凡能提供契税

完税凭证的，准予

作为“与转让房地

产有关的税金”予

以扣除，但不作为

加计 5%的基数) 

1 

不超过

50%的部

分 

30 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6﹞21

号） 

2 

超过

50%-100%

的部分 

40 5 

3 

超过

100%-200

%的部分 

50 15 

4 

超过 

200%的部

分 

60 35 

 

既没有评估价格，

又不能提供购房

发票的，实行核定

征收。 

对单位的旧房和建筑物，被人民

法院执行中拍卖、变卖、以物抵

债等方式转让的（包括破产程序

中处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

筑物）核定征收率为 7%。 

对单位的旧房及建筑物，非经人

民法院执行中拍卖、变卖、以物

抵债等方式转让的，或者其国有

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非在破

产程序中处置，按规定实行核定

征收的，核定征收率须经税负测

算并不低于 5%。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

务局关于单位个人转让旧

房及建筑物土地增值税征

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

务局公告 2021年第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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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购买方涉及的税费 

税种 类型 计税方法 政策依据 

契税 房屋所有权转移 

按交易价格或评估价

格（不含增值税）税

率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

法》；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明

确契税我省适用税率等有

关事项的通知》（闽财税

〔2021〕15号）。 

印花税 
签订房屋产权转让协

议（合同）等 

按产权转移书据所列

金额（不含列明的增

值税税款）计征，税

率 0.05%（小规模纳

税人、小型微利企业

2023.1.1 至

2027.12.31期间减半

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

法》；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进

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

费”减免政策的通知》（闽

财规〔2022〕2号）（执行

期限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23年第 12号) 

 

 

 

 

 


